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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2011年至2021年间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基础设施、

产业化水平及科研环境这三大关键因素，构建了一个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基于此，本研

究进一步开发了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来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通

过实证分析，本研究揭示了RCEP成员国之间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呈现出鲜明的

两极分化趋势。研究还发现，东道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基于这

些发现，本文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支持并帮助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

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与研发环境的优化；三是加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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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export trade to RCEP member countries between 2011 
and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three key factors, namely,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
lization level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urther develops an extended gravi-
ty model to explore how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China’s export trade to RCEP 
member countrie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mong RCEP member countries, which show a sharp polari-
zation trend.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more obvious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China’s expor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recommendations: first, to support and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CEP member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con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D environment.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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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

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正逐步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显著改变了

生产、分销、交易等经济活动的方式，从而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数字

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贸易效率，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创新，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和格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迈入新的里程碑。RCEP

涵盖了东亚地区 15 个国家，不仅是全球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也是全球最具活力

的经济区域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以 RCEP 各

国为例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定义的相关研究 
2016 年 9 月，G20 杭州峰会首次对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有了明确的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

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

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之后学者依据 G20 峰会对数字经济的内行进行

了不断补充，赵星(2016)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发生在虚拟而又严谨的数字空间中，应用数字技术、交易数字

产品等相关的经济活动[1]。李长江(2017)认为主要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2]。
李嵩山(2019)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信息技术为驱动、以知识资源为依托的经济发展形态[3]。肖雄(2023)
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在数字技术、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数字经济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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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活动数字化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形式[4]。 
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从发展数字经济对出口产生的作用来看，国内外学者研究都表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越有

利于推动出口。范鑫(2020)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减少我国出口的贸易效率损

失，提升我国出口贸易效率[5]。罗雪(2023)认为借助数字平台的支持，利用数字经济的共享性和扩散性，

可以在出口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6]。张鑫(2023)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服务贸易出口的 30 个国

家的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减少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效率损失来提高我国的服务

贸易出口效率[7]。Wei Qianqing 和 Liu Lingling (2023)通过对中国与东盟的相关数据证明，东盟国家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及出口贸易利益具有正面的影响[8]。钞小静和黄冶娜(2023)认为拥有数字技

术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信息数据资源的流通共享，可以对出口贸易产生新优势[9]。李凯杰等(2024)
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国家出口贸易韧性，且该影响存在异质性[10]。张帆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对出

口总效应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扩展边际方面，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了抑制作

用[11]。韦倩青等(202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中国对其出口，并且通过降

低双边贸易成本和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两条渠道产生影响[12]。 

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选取及 RCEP 成员国水平测定 

3.1. 测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评价 RCEP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其中包括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水平，科研环境三个一级指标，且每个一级指标下都有 3 个二级子指标，见表 1。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level indicators 
表 1. 数字经济水平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基础设施建设 移动网络覆盖率 世界银行 

 固定宽带覆盖率 世界银行 

 通电率 世界银行 

产业化水平 ICT 出口 世界银行 

 高科技出口 世界银行 

 ICT 服务出口 世界银行 

科研环境 高等教育入学率 世界银行 

 科技期刊数 世界银行 

 创业便利度评分 世界银行 

3.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处理与测算 

3.2.1. 数据的处理 
本研究选取了 2011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数据，以测量 RCEP 十五个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首

先对数据中的缺失值进行了处理。具体来说，RCEP 成员国的科技期刊数量在 2021 年的数据均缺失，文

莱在 2021 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数据缺失，而越南则缺少 2021 年的 ICT 出口数据，为了应对数据集中末

尾年份数据的缺失问题，我们采取了趋势预测法来进行数据的补充。对于某些国家仅在部分年份缺失的

二级指标数据，本文则通过 stata 运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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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依据的九个二级指标在意义、单位和数量级上存在差异，直接分析可

能会因为指标间的数值差异过大而导致测算结果偏差。因此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得各项指标的

取值范围得以统一，从而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这一步骤确保了在分析各成员国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时，可以平等地考量每一项指标的影响，避免了数值差异可能导致的误差。 

3.2.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先对原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如表 2 所示，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 KMO = 

0.655 > 0.6，且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表明各变量独立性假设不成立，故上述 9 项指标通过适应性检验，可

以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tests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5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97.150 

 自由度 36 

 显著度 0.000 
 

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使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我们提取了三个主要成分：F1、F2
和 F3。这三个成分可以解释 9 个指标 80.004%的信息，如表 3 所示。表达式如下： 

F1 0.422 1 0.417 2 0.380 3 0.212 4 0.240 5
0.202 6 0.403 7 0.153 8 0.419 9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F2 0.210 1 0.253 2 0.041 3 0.628 4 0.588 5
0.233 6 0.251 7 0.111 8 0.141 9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F3 0.134 1 0.153 2 0.188 3 0.101 4 0.243 5
0.497 6 0.002 7 0.760 8 0.173 9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整理得到了 RCEP 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综合指标情况。 
F  0.46994 F1 0.20522 F2 0.12488 F3= ∗ + ∗ + ∗  

 
Table 3.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表 3.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1 4.229 46.994 46.994 4.229 46.994 46.994 3.738 
2 1.847 20.522 67.516 1.847 20.522 67.516 2.074 
3 1.124 12.488 80.004 1.124 12.488 80.004 1.388 
4 0.714 7.934 87.938     
5 0.502 5.575 93.513     
6 0.236 2.624 96.137     
7 0.222 2.470 98.607     
8 0.085 0.943 99.550     
9 0.040 0.4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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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与结果分析 

从表 4 的排名情况来看，在 RCEP 的十五个成员国中，新加坡、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

分别位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前五名，这是因为这五个国家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拥有较为发达

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力。另外这些国家地理位置优越，便利了国际贸易、投

资和合作，促进了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从而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有竞争优势。 
 

Table 4.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RCEP countries 
表 4. RCEP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平均得分 排名 

新加坡 1.3 1.31 1.39 1.37 1.37 1.64 1.55 1.51 1.5 1.79 1.85 1.51 1 

中国 0.26 0.44 0.61 0.78 1.08 1.22 1.4 1.57 1.88 2.18 2.25 1.24 2 

韩国 0.62 0.64 0.74 0.79 0.9 0.94 1.09 1.24 1.22 1.41 1.58 1.02 3 

马来西亚 0.38 0.5 0.46 0.51 0.64 0.67 0.63 0.68 0.7 1.1 1.14 0.67 4 

澳大利亚 0.33 0.33 0.39 0.43 0.47 0.51 0.46 0.48 0.59 0.71 0.85 0.5 5 

新西兰 0.18 0.24 0.25 0.26 0.32 0.33 0.32 0.34 0.34 0.64 0.74 0.36 6 

日本 0.17 0.19 0.24 0.24 0.26 0.28 0.3 0.28 0.35 0.5 0.45 0.3 7 

菲律宾 −0.27 −0.13 −0.14 0.05 0.21 0.3 0.19 0.22 0.51 0.79 0.95 0.24 8 

泰国 −0.36 −0.28 −0.25 −0.21 −0.13 0.01 0.07 0.12 0.14 0.39 0.4 −0.01 9 

越南 −0.68 −0.49 −0.29 −0.26 −0.1 0.03 0.15 0.22 0.26 0.44 0.49 −0.02 10 

文莱 −1.02 −1.06 −0.99 −1.02 −0.85 −0.54 −0.32 −0.62 −0.49 −0.43 −0.35 −0.7 11 

印尼 −1.09 −1.09 −1.1 −1.03 −0.98 −0.95 −0.83 −0.76 −0.66 −0.44 −0.19 −0.83 12 

老挝 −1.5 −1.39 −1.33 −1.02 −0.8 −0.86 −0.79 −0.77 −0.86 −0.47 0.32 −0.86 13 

缅甸 −2.04 −2.14 −2.25 −2.14 −1.87 −1.59 −1.46 −1.55 −1.47 −1.25 −1.06 −1.71 14 

柬埔寨 −2.36 −2.28 −2.12 −2.08 −1.92 −1.66 −1.46 −1.52 −1.43 −1.23 −0.88 −1.72 15 
 
相对而言，文莱、印尼、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处于较低水平，它们在排名中位

于最后五位。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强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包括高速互联网连接、

数据中心和移动网络等。这些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发展不足，导致了数字服务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不

高，从而限制了数字经济的成长。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某些 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出一定的波

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这一现象表明，成

员国正日益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正在积极扩展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建设，以促进国家数字经济的进

步。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 2011 年的 0.26 跃升到 2021 年的 2.25，这说明我国

在这近十一年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得到了飞跃的提升。这既得益于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的支撑作用，又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庞大的人口红利。同时政府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治理

体系建设，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专项规划，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4. 中国对 RCEP 成员国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 

4.1. 计量模型的设定 

引力模型是用于解释和预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模式，该研究主要分析的是 RCEP 成员国数字经济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89


田雅如 
 

 

DOI: 10.12677/ecl.2024.132289 2369 电子商务评论 
 

成长如何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在传统引力模型变量选取的基础上，加入了 RCEP 中除中国外的 14 个成

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和人口数、距离、人均 GDP、共同边界、共同语言这 5 个控

制变量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到拓展的引力模型，最终设定的模型如下： 

0 1 2 3 4 5 6ln EX NRI ln POP ln DIS ln PGDP BOR LANabt bt bt ab bt ab ab abt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其中， n EXabt 表示 a 国对 b 国 t 年的出口量， NRIbt 代表 b 国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POPbt 表示 b 国

t 年的人口数量，DISab 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PGDPbt 表示 b 国在 t 年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BORab 表示

两国之间是否有边界，LANab 表示两国之间是否有共同语言， abtε 为误差项。 

4.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研究的样本期间选择 2011~2021 年。其中出口贸易额、人口总

数、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作者测算所得，两国距离、共同边界、共同语

言数据来源于 CEPII。 

4.2.1. 被解释变量 
出口贸易额(EX)：选取中国对其他 14 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出口贸易量 = 出

口贸易额/出口价格指数，是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出口贸易量。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NRI)：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水平和科研环境三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并计算数字经济指数(NRI)。这一指标体系可以帮助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水平和竞

争力。  

4.2.3. 控制变量 
人口总数(POP)：表示东道国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有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出口国可以将产品和服务销

售给这些消费者，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增加销售量，并实现更大的利润。 
两国距离(DIS)：表示 RCEP 各国与中国市场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通常意味着运输成本会更高，

运输时间也会更长，还可能增加货物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对出口贸易有不利的影响。为了在进行固定效

应回归时不忽略变量，我们可以引入两国之间的距离和国际石油价格的乘积作为一个新的衡量指标。这

样的做法有助于更全面地考虑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因素和国际石油价格对其关系的影响。 
人均 GDP (PGDP)：表示东道国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东道国人均 GDP 较高，意味着该国居民的购

买力相对较强，可能会对出口国的产品产生更高的需求。  
共同边界(BOR)：表示东道国与我国是否有共同边界，同边界使得出口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合作更加

紧密和高效。 
共同语言(LAN)：表示东道国与我国是否有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使得出口国更容易获取东道国市场

的信息和洞察。 

4.3. 计量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4.3.1. 基础模型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模型选择方面，个体效应模型能够综合考虑个体的共性和异质性，因此本文选择采用个体效应模

型进行分析。然而，个体效应模型又可分为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两种。为了确定应该采用哪种

模型进行数据处理，需要进行豪斯曼检验。豪斯曼检验能够帮助确定个体效应的显著性，从而指导我们

选择适合数据特点的模型，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解释能力。检验结果显示 P 值为 0.0140，小于 0.1，故拒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89


田雅如 
 

 

DOI: 10.12677/ecl.2024.132289 2370 电子商务评论 
 

绝原假设，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为了使实验结果更加精准，本文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共线性检验，是为了确保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和准

确性，通过表 5，可知 VIF 小于 5，表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实证模型通过了

多重共线性检验。 
 

Table 5. Multiple collinearity test 
表 5.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NRI 4.31 0.232151 

lnPOP 1.68 0.594004 
lnDIS 1.32 0.755008 

lnPGDP 4.64 0.215415 
BOR 1.60 0.624522 
LAN 1.66 0.602635 

Mean VIF 2.54  

4.3.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表 6 基准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不管是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唯一的关注点，还是逐步

引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综合考量，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应的系数始终保持显著正向影响。这

一发现强调了 RCEP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对我国出口的正面推动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每提升一单位，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可望增加 0.123 个单位。此外，分析还显示其他变量的系数普

遍与预期相符。各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如下表 6 所示： 
 

Table 6.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lnEX lnEX lnEX lnEX lnEX lnEX 

NRI 0.924*** 0.898*** 0.898*** 0.456*** 0.456*** 0.123* 
 (8.81) (18.33) (18.18) (6.51) (6.47) (1.69) 

lnPOP  0.680*** 0.681*** 0.795*** 0.796*** 0.868*** 
  (23.38) (22.42) (26.99) (26.38) (32.23) 

lnDIS   0.006 −0.154** −0.152** −0.274*** 
   (0.08) (−2.34) (−2.28) (−4.72) 

lnPGDP    0.403*** 0.409*** 0.562*** 
    (7.85) (7.21) (10.93) 

BOR     0.032 0.130 
     (0.26) (1.24) 

LAN      0.992*** 
      (7.92) 

_cons 19.127*** 7.520*** 7.431*** 3.765*** 3.648*** 2.341** 
 (186.37) (15.08) (6.32) (3.43) (3.06) (2.31) 

N 154.000 154.000 154.000 154.000 154.000 154.000 

注：***、**、*分别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括号内是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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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各国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基数越大意味着潜在的消费者数量庞

大且有具有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这为我国出口产品的种类和总量提供了机遇。RCEP各国人口每增长 1%，

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该地区的出口贸易量将实现 0.868%的增长。 
RCEP 成员国与我国之间的距离对出口贸易构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关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呈现负相关。这表明较远的地理距离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包括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关税等，这会增

加产品的总成本，降低竞争力。除此之外距离远会增加物流风险，包括货物损坏、丢失、延误等风险，

这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问题，增加售后成本。随着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向该国的出口贸

易量将会经历约 0.274%的下降。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东道国的人均 GDP 与我国对该国的出口贸易量呈现正向关联。这意味着，

东道国人均 GDP 的增长将有效促进我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人均 GDP 的高低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

水平。通常来说，人均 GDP 较高的国家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及

更高的消费水平。随着东道国购买力的增强，其对贸易的需求也相应增大。具体而言，东道国人均 GDP
每提升 1%，将带动我国出口贸易量增长约 0.562%。这一发现凸显了东道国经济实力对促进我国出口贸

易的重要作用。 
我国与 RCEP 国家有共同边界可以更快速地了解邻国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生产和销售策略，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共同语言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两国拥有共同语言时，对出口规模会产生明显的

促进作用。拥有共同语言的两国在进行贸易时可以减少沟通障碍，因为我国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对方的需

求、意图和期望，从而减少误解和沟通不畅造成的问题，从而更好的促进商业交流和合作。  

4.3.3. 稳健性检验 
我们通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策略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核心解

释变量 NRI，该变量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用以衡量 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如表 7 所示，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方法从原始模型中的方式调整为熵值法后，回归

结果显示出高度一致性。具体表现为，新核心解释变量 NRI 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值，并在 1%的置信水

平上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衡量 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对中国

出口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从而验证了原基准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 
 

Table 7. The robustness test 
表 7. 稳健性检验 

 (1) 

 lnEX 

NRI 2.130*** 

 (3.32) 

lnPOP 0.831*** 

 (28.74) 

inDIS −0.209*** 

 (−3.45) 

lnPGDP 0.476***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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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OR 0.121 

 (1.19) 

LAN 0.894*** 

 (7.47) 

_cons 2.487** 

 (2.60) 

N 154.000 

 
此外，关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这些控制变量的方向与原始分析相

同，并且显示出较高的显著性。这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确保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准

确性。 

4.3.4. 内生性检验 
为消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潜在的互为因果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具体

策略是选取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前一期(滞后一期)和前两期(滞后两期)数据作为工具变

量，以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根据表 8 回归分析结果，无论是使用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两期数

据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系数的正负符号保持不变，仅在系数的具体数值上存在微小差异。这表明，在 5%
的置信水平下，RCEP 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表 8. 内生性检验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lnEX lnEX 

l. NRI 0.172**  
 (2.14)  

l2. NRI  0.212** 

  (2.37) 

lnPOP 0.855*** 0.850*** 

   

lnDIS −0.261*** −0.258*** 

 (−4.32) (−3.96) 

lnPGDP 0.523*** 0.491*** 

 (9.14) (7.64) 

BOR 0.140 0.143 

 (1.27) (1.21) 

LAN 0.950*** 0.918*** 

 (7.12) (6.38) 

_cons 2.781** 3.129** 

 (2.52) (2.55) 

N 140.000 126.000 

注：***、**、*分别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括号内是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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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有效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一发现进一

步强调了 RCEP 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作用，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

有力的实证支持。 

5. 结论及相关对策建议 

5.1. 结论 

据测算及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 2 个结论： 
1) RCEP 成员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化。根据分析数据，从 2011 年至 2021

年，RCEP 各国的数字经济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这反映出成员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视。然而，

同时也观察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发展趋势和地区间的差异揭示了 RCEP
成员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潜力。虽然整体上数字经济的增长为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提

供了新的动力，但地区间的差异也呼吁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平衡发展。 
2) 本研究通过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中国对其他 14 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变量，并纳入五个控制变量构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得出东道国的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对中国向其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此外，东道国的人口规模、人均 GDP、与中国的地缘

接近性(共同边界)以及文化相似性(共同语言)均与中国对该国的出口贸易量呈正相关。然而，中国与东道

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出口贸易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强调了数字经济在促

进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也提示为了进一步促进出口贸易，中国及其贸易伙伴需要关注和

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同时考虑到人口、经济规模、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5.2. 建议 

5.2.1. 支持并帮助 RCEP 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RCEP 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国家的

数字化程度不高，影响了与中国在出口服务方面的合作潜力。为了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并减少服务贸易

的障碍，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缩小与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升数字经济的整体水平，这些国家不仅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也能够

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因此我国可以从这些角度为 RCEP 中数

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第一，我国可以通过政府或政策性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低息贷款

或无息贷款，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若其与中国是友好建交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考虑提供无偿援助。

第二是技术转移和培训，我国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转移和培训，帮助他们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

水平，如可以通过举办培训课程、派遣专家团队等方式来实现。第三，合作建设项目，与这些国家合作

共建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政府间合作、企业间合作等方式实现。共建项目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建

设的效率，还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第四，引导民间投资，鼓励我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这些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来吸引民间投资。 

5.2.2. 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与研发环境的优化 
全球各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显著，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这

种技术能力的不同，根本上是由于人才能力的差异造成的。为了推动数字经济向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

需要培育一群具有高质量、专业能力强，并且能够有效融合数字技术与贸易知识的综合型人才。我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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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优化人才环境，参考相关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的对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做法，开展对于数字技术、

数字运营、数据分析、国际商务等人才分层分类的人才认定和补贴，优化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强化对数

字经济人才贡献的激励，同时高校、政府、企业要通过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和深度的产教融合，共建共享

发展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所需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资源，构建数字经济人才生态体系，进而有效满足产业转

型和企业发展需求。 

5.2.3. 加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与监测 
针对 RCEP 成员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存在的明显两极化现象，建议建立更加全面、具体的评估

指标体系，对各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期评估和监测。评估体系应该囊括基础设施建设、数

字技术应用、数字化经济规模、数字化人才和教育及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等多个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和

趋势预测，及时发现存在的差距和问题，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建议在 RCEP 框架

内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如在 RCEP 框架内建立专门的数字经济合作机制，定期举行高层

会议，分享成功经验、探讨合作机会；共同制定标准和规范，推动 RCEP 成员国共同制定数字经济领域

的标准和规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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